
…

…

…

“傍名牌”是指借助
他人知名字号或商标的
市场信誉，通过搭便车的
方式， 制造市场误认、混
淆， 争取市场交易机会、
获取利益，属于不正当竞
争行为。

据新华社消息，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日前
决定，今年二季度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打击“傍名
牌”专项执法行动，集中
力量查处一批涉案金额
巨大、案情复杂、危害严
重、 影响恶劣的大要案
件。

可以说，傍名牌的危
害性非常严重，引起了国
家相关部委和广大经营
者以及消费者的广泛关
注。

其实，针对“傍名牌”的现象，
我国已经相对拥有了较为完善的
法律法规体系， 维护健康的市场
环境，完全有法可依。对上段的违
法行为，有以下的法律分析：

第一种傍法打“擦边球”，对
于这种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二十一条有明确规定：
“……经营者擅自使用知名商
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
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

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
知名商品相混淆， 使购买者误
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的， 监督检
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
节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的罚款；”

第二种傍法，表面看似乎挺
高明，甚至给行政机关的查处出
了难题。其实对于此类现象有多
部法律、 法规有相关规定，《驰

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十
三条：“当事人认为他人将其
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登记，
可能欺骗公众或者对公众造
成误解的，可以向企业名称登
记主管机关申请撤销该企业
名称登记。”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
解决商标与企业名称中若干问
题的意见》 第四条规定：“商标中
的文字和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相

同或者近似，使他人对市场主体
及其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产生
混淆（包括混淆的可能性，下同），
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应当依
法予以制止。” 第五条明确指出：
“前条所指混淆主要包括：……
（二）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
近似的文字登记为企业名称中
的字号，引起相关公众对商标注
册人与企业名称所有人的误认
或者误解的。” ■夏杰 整理

鳄鱼， 是一种极富忍耐力和
攻击性的动物。前几年，我们一走
进百货商场，眼花缭乱的“鳄鱼”
们会给我们一种雾里看花的感
觉，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为
此，“法国鳄鱼”、“香港鳄鱼”、“新
加坡鳄鱼”和“浙江鳄鱼”对簿公
堂，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没有人
承认自己系冒牌“鳄鱼”。目前，充
斥市场的假冒“鳄鱼” 仍不见减
少。

一件自世界时装之都意大利
的知名品牌“啄木鸟”，竟然在国
内市场遭遇到近40个“外貌极其
相似、名字雷同”的“啄木鸟”。由
于假“啄木鸟”数量太多，真“啄木
鸟” 竟无法进入一些主要城市的
百货商场。

傍名牌能使企业搭乘名牌
的便车迅速挣到第一笔钱，但毕
竟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自己也做
成名牌， 反而要自食恶果了。因
为与著名商标存在法律上的冲
突很容易被推上打假浪尖，招致
围剿。还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使自
己的商标被认定为无效，辛苦培
育的品牌顷刻而去。

傍名牌的经营行为专业术
语称为商业混淆行为，在经济学
意义上称为“搭便车”行为，具体

有以下几大危害：
1、严重损害了驰（著）名商

标和知名企业的合法权益。
一个企业从申请商标到维

护商标再到创造名牌，需要几年
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一旦被假
冒、仿冒后，就可能在很短的时
间内土崩瓦解。

2、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商品的品质与正品差别级
大， 而商品的标牌及标示与正

品差别极小。“傍名牌” 行为极易
引起消费者的误认误购， 一般消
费者没有辨别的能力， 其购买所
谓的这些“傍名牌”商品基本上都
以为它是真正的名牌商品， 事后
才感觉上当受骗， 然而现纠纷时
不易找到真正的生产者投诉交
涉，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3、 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
序，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商标侵权人为了不付成本
而坐享他人之利，实施了傍名牌
的行为，导致市场中的交易主体
对其商品的来源与其他商品产
生混淆或产生混淆的可能，严重
损害了驰（著）名商标和知名企
业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扰乱知识产权交易市
场的经济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

1、打“擦边球”
打“擦边球”就是模仿著名

商标，使消费者误认是著名商标
而购买。对于文字商标将一些著
名品牌加上前缀或者后缀，例如
将“华伦天奴”， 加上前缀变
成××“华伦天奴”， 加上后缀，
“华伦天奴” ××。实际上，世界
品牌有前缀后缀的并不多，即使
有，也是一般人所熟识的几个。

对于图形商标，处心积虑地
在细枝末节处处精心筹划，而使
消费者莫辩真假。比如“老人头”
的头像上皱纹是三道还是两道？
“鳄鱼”的鳄鱼嘴朝左还是朝右？
“梦特娇”的花瓣有几瓣？恐怕没
有几个人能清楚知道。
2、将著名商标名注册为商号

这种“傍名牌”，就是将著名
的商标注册成为自己的公司商
号， 混淆公司名称与品牌名，使
消费者误以为著名的品牌就是
这家公司生产的。比如将著名的
名牌“啄木鸟”中文商标注册为“九

江啄木鸟……公司”、“深圳啄木
鸟……公司”、“上海啄木鸟……公
司”等。然后大张旗鼓的进行宣
传，在专卖店的装潢上大胆模仿
著名商标的专卖店，玩得更高明
的是在国外或香港将著名的商
标注册为自己商号，更让消费者
真假莫辩。
3、“海归壳派”

通过国际注册公司在海外
注册公司和申请商标，使消费者

认为这是国外的公司生产的，是
国外的品牌，但是企业的产品仍
然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这种品牌
都号称在海外有研发机构，实际
上是彻头彻尾的国内生产和国
内工艺，产品的品质、工艺、设计
等，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彻头彻尾
的外国公司和外国品牌，但是与
其宣称的品质大多是不相符合
的。
4、自己“监制”国际品牌

广州市工商部门就根据举
报查获了这样一起“傍名牌”的
案件。位于环市西路越秀区的一
家时装店内，公然悬挂有“法国
华伦天奴服饰(香港)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监制”的牌匾。

自己生产的产品，打上某某
监制， 似乎给人品质保证的感
觉。为了拉近自己与知名品牌的
关系，一些经营者甚至自己亲自
“监制”国际名牌。

经典案例：
“鳄鱼”满池塘
“啄木鸟”满天飞

社会危害：于人于己于消费者均不利

识别“李鬼”：名牌的几种傍法

法律分析：任何违背正当竞争的行为都将受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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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有种“坑爹”叫“傍名牌”
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危害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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